采购需求
按照《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6年度省级部门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陕财办绩〔2026〕4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厅城镇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工作实际，村镇建设处拟会同城建处同步开展两项工作，一是开展2026年度城镇化发展专项资金（县城建设及建制镇基础设施建设）重点绩效评价工作，二是开展2025年度县城建设及建制镇镇区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执行情况评估。因绩效评价等工作涉及财务、审计等多个领域，专业技术性强，为严格落实重点绩效评价等工作相关要求，确保评价评估工作规范、科学、合理，拟采购2026年重点绩效评价和专项资金执行情况评估服务。
供应商需完成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6年重点绩效评价和专项资金执行情况评估项目工作。工作总体要求如下：
（一）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需要符合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4号）、《中共陕西省委、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陕发〔2019〕3号）、《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陕西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陕财办绩〔2020〕9号）等文件精神；
（三）需要符合《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陕西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陕财办绩〔2020〕9号）等陕西省财政厅最新有关绩效评价工作的各项工作要求。
